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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76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9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股份
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8.00元/股。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7.55元/股。
● 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4年6月14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
份的价格不超过42.36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2月15日、2023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0）及《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92）。

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
的议案》，同意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42.36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8.00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海南
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二、本次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依据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4.5元（含税），2023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在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根据《回购报告书》，若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具体内容
根据《回购报告书》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8.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7.55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
限将于2024年6月14日生效，具体调整计算方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56,951,670-97,
500）×0.45÷456,951,670≈0.4499元。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48.00-0.44999）÷（1+0）≈47.55元/股（含本数，保留两位小
数）。

按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测算回购数量，截止2024年6月6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7,500
股，累计回购金额3,810,299.0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以公司截止2024年6月5日
总股本456,951,670股为基础，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47.55
元/股进行计算，预计仍需要回购数量约 202.29万股，累计回购数量约为 212.04万股，回购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约0.46%。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47.55元/股
进行计算，预计仍需要回购数量约97.14万股，累计回购数量约为106.89万股，回购股份比例占公司
总股本约0.23%。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
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它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后续将根据

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676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8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4月17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
利。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 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4.5元（含税），2023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在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456,951,670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 97,500股，本次实际
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 456,854,170股。依据上述可参与分配股本数，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
原则，对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利润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5元
（含税），调整后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05,584,376.50元（含税）。

(2)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456,951,670-97,

500）×0.45÷456,951,670≈0.4499元。
则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4499）÷（1+0）=前收盘价格-0.449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海南元宇智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JINPAN INTERNATIONAL LIMITED、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Forever Corporate Management（Oversea）Limited所持股份的现金
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
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
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05元。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
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5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
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
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
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98-66811301-302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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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银优2 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银转债”2024年付息事宜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6月14日（周五）
●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6月17日（周一）
●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6月17日（周一）
（因2024年6月15日为休息日，可转债兑息日顺延至2024年6月17日）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公开发行的200亿元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本期债券”或“南银转债”），将于2024年6月17日开始支付自2023
年6月15日至2024年6月14日期间的利息（因2024年6月15日为休息日，可转债兑息日顺延至2024
年6月17日）。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南银转债。
3．债券代码：113050。
4．证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5．可转债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6．可转债上市时间：2021年7月1日。
7．发行规模：人民币200亿元。
8．发行数量：20,000万张。
9．可转债基本情况：
（1）债券期限：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1年6月15日至2027年6月14日；
（2）转股起止日期：自2021年12月21日至2027年6月14日；
（3）票面利率：第一年0.20%、第二年0.40%、第三年0.70%、第四年1.20%、第五年1.70%、第六年

2.00%；
（4）付息方式：
①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
度。

②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本公司将在每年付息
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
司A股股票的可转债，本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③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5）最新转股价格：人民币9.11元/股（因本公司实施2023年度普通股分红派息，“南银转债”的转

股价格将于2024年6月14日调整为人民币8.57元/股）；
（6）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7）可转债信用评级：AAA；
（8）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0．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付息为“南银转债”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3年 6月 15日至

2024年6月14日。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0.70%（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
为0.70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6月14日（周五）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6月17日（周一）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6月17日（周一）
（因2024年6月15日为休息日，可转债兑息日顺延至2024年6月17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24年 6月 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南银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
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息服务，后续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
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本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
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可转债个人投

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
面值100元人民币的可转债付息金额为0.70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0.56元（税后）。可转债利息
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0.70
元人民币（含税）。

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非居民企业
（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
的本期债券本次兑息金额为人民币0.70元（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
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88号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775067
2．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北塔2206室
联系电话：021-68801586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 2024-026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1 优先股代码：360019

南银优2 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9.11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8.57元/股
●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6月14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050
证券简称

南银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4/6/13
复牌日

2024/6/1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82号）核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于2021年6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200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南
银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南银转债”存续期限6年，转股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1日
至2027年6月14日，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9.11元/股。

因本公司实施 2023年度普通股分红派息，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 0.5367元（含税），“南银转
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4日起调整为人民币8.57元/股。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规定，在“南银转债”的存续期内，当本公司派送现金股利时，将按照下述公式进行转股
价格调整：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转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的转股价。
二、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本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定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
登记日普通股总股本10,343,746,967股为基数，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0.5367元（含税），具体内容
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6月7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及本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情况，“南银转债”自2024年6月6日起
至本次普通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3日）期间暂停转股，本次普通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4年6月14日）恢复转股。“南银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4日起由
人民币9.11元/股调整为人民币8.57元/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转股价
格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至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人民币0.01元）。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 202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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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银优2 36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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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536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本公司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普通股总股本10,343,746,96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536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551,488,997.19元（四舍五入）。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本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本公司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BNP PARIBAS、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

司、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纺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煤气有限公司的现金
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普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相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本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
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3）对于持有本公司普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凡中国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时，需由中国企业按1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8303元。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执行。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48303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
现金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普通股的投资者，本公司不代
扣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367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775067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3196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公告编号：2024-035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1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持有的公司股份1,666,000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公司拟向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2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为238,680,652股。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持有公

司股份1,666,000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因员工离职合计回购注销股份11,340股，

因此，本次参与分红的股份总数为 237,003,312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2元（含税），公司

2023年度拟分配利润总额为5,214,072.87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计算依据

根据相关规定，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根据公

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

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本次差异化分红对每股除权（息）参

考价格的影响如下：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37,003,
312×0.022÷238,680,652≈0.02185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每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0.02185）÷（1+0）=前收盘价-0.02185
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回购专用账户不参与分配的股份以及自行发放对象所持股份外，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

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梁丰、上海日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王卫东、王晟羽所持股份，参与公司 2021年股权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以上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根据有关规定，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B883756926所持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
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

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22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

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98元。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019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街道茸阳路98号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57783232-8726
特此公告。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金租 公告编号：2024-035
可转债代码：110083 可转债简称：苏租转债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0083
证券简称

苏租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4/6/13
复牌日

2024/6/14
● 调整前转股价格：3.37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3.05元/股
● 苏租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4年6月14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1
月11日公开发行了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50亿元（债

券简称“苏租转债”，债券代码“110083”）。“苏租转债”存续期限6年，转股的起止时间为2022年5月

17日至2027年11月10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4年5月24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同意以2023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3.20元（含税）。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红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14日，具体情况

详见同日披露的《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4）。

根据《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苏租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

调整。因此，本次苏租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苏租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现金股利使公司股东权

益发生变化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根据上述规定，因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苏租转债转股价格将由3.37元/股调整为3.0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4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苏租转债自2024年6月6日至2024年6月13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4年6
月14日（除权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金租 公告编号：2024-034
可转债代码：110083 可转债简称：苏租转债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2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4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369,857,19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2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98,354,301.1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6/1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6/1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1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BNP Paribas
Lease Group（法巴租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金融公司5个股东及公司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持限售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相关股东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执

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4）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纳税要求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815298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4-024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润达转债”2024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6月14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6月17日

●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6月17日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17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润达转债”或“本期债券”）将于2024年6月17日开始支付自2023年6月17日至2024
年6月16日期间的利息。根据《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名称：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润达转债

（三）债券代码：113588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55,000万元

（六）发行数量：5,500,000手（550,000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0年6月17日至

2026年6月16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 0.3%、第二年 0.6%、第三年 1.0%、第四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

2.0%。

（十）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A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首日。

B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

个计息年度。

C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

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D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6月23日）起满六个月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0年12月23日至2026年6月16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二）转股价格：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3.36元/股；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

配，自2021年7月1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25元/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7
月18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3.10元/股。

（十三）信用评级情况：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润达转债”评级结果

为“AA”。

（十四）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十五）担保事项：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无担保。

（十六）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七）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本次付息为“润达转债”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3年6
月17日至2024年6月16日。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1.50%（含税），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兑息金额为人民币1.50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一）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6月14日

（二）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6月17日

（三）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6月17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24年 6月 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润达转债”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

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

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

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

值人民币100元的本期债券本次兑息金额为人民币1.50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1.20元（税

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本期债券本次兑息金额为

人民币1.50元（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21年11月22日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

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1]34号）等规定，自 2021年 11月 7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兑息金额派发利息，即每张面

值人民币100元的本期债券本次兑息金额为人民币1.50元（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

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本次付息的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座8楼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406213
（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楼

联系人：张胜、胡琳杨

联系电话：021-68826802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